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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新农村建设基点——改善农民就业状态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8月15日  刘尚希 

——改善农民就业状态，不仅关系到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还关系到社会公正以及整个

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点。问题与出路都在于农民“就业状态” 

户籍概念下的“农民”就业的范围不断扩大，进入的领域和行业越来越多，但种种不平等的障

碍，包括条件的、制度的和观念的，在阻碍农民就业和创业，在宏观层面上制约了农民作为生产要

素潜能的进一步释放。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从城乡关系来看，农民是低收入群体，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

地倾向了城市居民。客观分析，这主要是农民的就业状态未能得到同步改善所致，在就业能力低且

不能平等就业的条件下，农民如何去共享发展成果呢?这是导致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直接原因。

政府的再分配是保证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环节，但坚实的基础则还是要通过就业来铺就。 

二是贫困群体的脱贫。目前全国农村仍有2365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处于年收入683元至944

元的低收入群体还有4067万人，两者合计达到6432万人。若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来衡

量，我国的贫困人口将达到一亿人。贫困人口的最主要特征是就业能力极其低下。可以说，贫困是

“就业的贫困”。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买方市场情形下，有一部分人必然找不到雇主，但这并

不意味着找不到就业岗位(包括自我就业)。农村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是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

加上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即使外出打工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通过生产经营来实现自我就业。中

国减贫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农民的微观就业状态大大改善，农民有了更多的就业自

由和自主选择权。要进一步减贫，并巩固减贫的效果，取决于农民就业状态能否得到进一步的改

善，使农民有更好的就业环境、更强的就业能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是农民增收。农民增收难，是农民的微观就业状态难以进一步改善而产生的硬约束导致的。

就业环境差，影响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微薄的一点工资时常被老板克扣；就业能力低下，影响

了农民的收入来源，靠传统耕作方式的种粮卖钱自然难以增收；相对于大量剩余劳动力来说，就业

岗位的不足也使农民增收遇到了宏观层面的约束。农民增收难的直接障碍在于农民的就业状态，而

粮食价格、农业成本、农民负担等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在目前既定的农民就业状态下已经没有可进

一步操作的空间。 

四是减少农民。从工业化、城镇化的最终结果来看，减少农民是必然的结果。工业化国家的发

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会例外。但这个结果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农民就业状态

的相应改变。减少农民和农民的就业状态有直接的关联。尽管现在进城的“农民工”队伍在不断扩

大，但由于农民在城市不能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因而使农民难以在城市定居下来变成市民。“侯



鸟式”的就业使农民永远只能是农民。“三农”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其实质都是为了解决

“人”的问题，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只要使农民有平等就业的环境、更强

的就业能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收入增长及其消费水平的提高自然就会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自

然也就会进入协调发展的轨道。 

新农村建设应聚焦于农民就业状态 

当前与“农”相关的各项政府财政投入、各项改革有必要进行整合，使之形成合力，都落实到

有助于改善农民就业状态上来，并以此来衡量各项政府投入、各项改革的轻重缓急。 

全面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份

额要进一步提高；二是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分配要进一步向农村和农民倾斜。这除了加大政府财

政投入之外，还要通过相应的改革和政策措施来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向这方面流动。各级政府的资金

投入以及公共服务，都应当指向农民的就业能力，要防止这方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避免把“做事”本身当成目标。 

从远期来分析，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关键。在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县域经济吸纳

了65％，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农村的工业化不仅吸纳了当地的大部分农村劳动力，

而且也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提供了大量机会。城乡发展长期来形成的“各自为

政”局面，虽然使我国的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其就业率达到53％，但农民难以向市民转化，城镇率

仅达到41％，相差了12个百分点。如果把城乡协调发展理解为城乡在原有格局下的各自发展，或在

原有格局下的农村更快发展，并以此来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那农民永远还是农民，即使不再种地

了。如此一来，城乡分割的局面将会依旧存在。因此，要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农

民必须向市民转化。这就需要打开城门，为农民就业提供平等的市民待遇。也许，农村的非农产业

发展会造就一批规模不等的城镇，但不能要求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全部就地转化为市民。事实上，

这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地关系日趋紧张，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日渐增大，农村分散化的工业化已经

没有多少空间，向城镇转移是必然趋势。除了农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分业可以创造一些就业岗位供农

民就业以外，长期来看，更多的就业岗位将主要由城镇来提供，并以此为基础来促进农民向市民转

化。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路径，也是城镇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镇的就业岗位从何而来?静态地看是没有出路的，城镇的就业压力也相当大。这需要动态地理

解，其背后的意蕴是，我国的工业化战略要从城乡两条战线同时展开，逐步向一条战线融合，并使

工业化和城镇化逐渐融合，并通过这种融合来转换发展模式，过去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方式不可

继续复制。新兴工业化的路子其实也就在此。这样，通过新型工业化战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就有了可能。 

   

相关解析   

农民“就业状态”的涵义    



农民“就业状态”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指就业的平等性(或者说就业环境)，也就是不因出身、

地域而受到歧视；二是指就业的能力，即胜任某种工作应具备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三是指就业

的岗位(机会)，即有充足的工作岗位来满足就业需求。 

农民就业状态的变化，就是指农民就业的环境是否好转，就业能力是否提高以及就业岗位是否

增加。就业环境好转了、就业能力提高了和就业岗位增加了，就可以说，中国农民的就业状态改善

了；否则，就表明农民就业状态没有得到改善。由于农民就业环境与就业能力决定于制度安排，而

就业岗位既与制度相联，也与经济增长相关，很自然，农民就业状态的改善既要靠改革，也要靠发

展，还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投入。但在城乡分治体制下，单有经济增长、单靠财政投入，都必须无法

解决中国的农民就业问题，还要靠通过各项改革推动的制度创新。如果中国农民就业问题解决不

好，那其他问题也失去了化解的基础。 

农民就业既指雇佣就业，即所谓的打工，也包括没有雇佣关系的自己创业，即“自我就业”，

如从事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经商，甚至开工厂、办公司等等。打工也好，自我就业也罢，都

离不开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这三个方面。 

（刘尚希：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 2006-10-17       （责任编辑： ）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